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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新湖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非洲豬瘟防疫」 

內容：向港區民眾宣導「非洲豬瘟防疫」，勿交易或購買爆發口蹄

疫、非洲豬瘟等疫區之動物活(屠)體及其產製品，如有發現

相關資訊請立即通報本隊協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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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料羅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兩性平等」及「愛惜生命， 拒絕吸毒」 

內容：宣導不得有性騷擾或性霸凌等行為，除影響自身人際關係，

另恐會因此負上法律責任；宣導民眾及同仁切勿吸毒，除傷

身害己，更可能會危害社會安寧，毀掉自己的一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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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復國墩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
內容：宣導「新冠肺炎防疫」，向轄區內漁民宣導在海上作業時，

勿與不明船舶接觸載運不明貨物及超出禁止、限制水域線，

避免造成防疫破口及漁船船主漁業行政上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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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水頭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走私偷渡危治安，宣導落實減其害」 

內容：宣導查獲毒品走私偷渡案例分享，讓民眾及同仁了走私及偷

渡的相關刑責，防止民眾及同仁觸法，受到相關罰則懲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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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九宮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 COVID-19防疫」 

內容：宣導漁船(筏)主及船長於海上作業時，切勿與不明船舶泊

靠、接觸、載運不明人士及物品，違者最嚴重將遭漁業署對

漁船船主及船員給予最嚴厲撤銷證照之漁政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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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烏坵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廉政倫理宣導」及「兩性平權宣導」 

內容:宣導本署為公務機關，不應收受餽贈，堅定立場，態度委婉

拒絕；如遇無法婉拒之狀況，應立即向隊部業管反映，並將

餽贈物交由政風機關處置；向民眾宣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

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及政治權利，應當採適才適所公平對

等方式輪勤，讓女性同仁有發揮潛能平等發展之機會。 



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第一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廉政倫理」 

內容：宣導「廉政倫理」，同仁應恪遵勤務紀律並維持公務員廉潔

操守，以維單位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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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第二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非洲豬瘟防疫」 

內容：宣導「非洲豬瘟防疫」，勿交易或購買爆發口蹄疫、非洲豬

瘟等疫區之動物活(屠)體及其產製品，如有發現相關資訊請

立即通報本隊協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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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1 年 5 月份第三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 

內容：與女性同仁生活相處或服勤、工作，言行舉止均應合乎禮儀

規範，不得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、行為。 


